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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市中立机械制造有公司员工考勤管

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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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员工和企业的合法权益，加强公司劳动纪律管理，维护正常的工作

秩序，根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和 SOX 法案内控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特制定此考勤管理办法。

第二条 考勤内容定义：

（一）未经准假，上班时间应到而未到者，为迟到。

（二）未经准假，未到下班时间而提早下班者，为早退。

（三）除有不可抗拒的因素影响，员工无法履行请假手续情况外，员工不按规定履

行请假手续，不上班或不按时上下班超过一定时间（30 分钟）规定的视为旷工。

第三条 上班时间：

（一）标准工时制的工作时间（如有新的上班时间规定，按新规定执行）：

周一至周五：上午 08：00 分至 12：00 分；

下午 14：00 分至 18：00 分；

除特殊岗位和特殊事件经过审批外，迟于上班时间打卡的，视为迟到；早于下班时

间打卡的视为早退。员工迟到、早退时间以人力资源系统考勤记录时间为准，当天迟到

或早退 30 分钟及以上，按旷工半天处理；当天迟到或早退 4 个小时及以上，按旷工一

天处理，并按月累计计算。

（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工作时间：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结合相关部门工作实际需要安排员工上班及休息。其中：网络

维护中心网络监控室、市场经营部服务管理室、各县分公司服营厅等岗位无法执行标准

工时制的，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 40 小时，每周至少休息一

天。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清远分公司在岗员工的考勤管理。

第二章 考勤的管理细则

第五条 打卡有效时间(按标准工时制上班的员工需打卡考勤)：

上午上班 07：00 分至 08：00 分之前

下午下班 18：00 分至 24：00 分之前

为剔除时间误差、排队打卡等情况，8：05：00 秒之前打卡的视为正常上班。

第六条 员工上班要求佩带工作牌，工作牌仅供个人使用，禁止代他人打卡考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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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为打卡的，代打卡一次，被代打卡者与打卡者给予警告处分一次处理。

第七条 因故无法打卡考勤的，如外出开会、出差等，应向部门领导报告，并在人

力资源系统中提前申报。若出现考勤异常，员工须在人力资源系统中办理考勤异常申报，

经部门领导批准后考勤异常记录会自动取消。

第八条 除全国年节、公众假期及纪念日的假期外，员工休假应在提前申报，经主

管领导审批后方可休假。因不可抗拒的因素影响无法自行或事先办理手续的，应及时委

托他人代办或事后上班的两个工作日内补办；休假未满提前销假的，按实际休假天数计

算；休假期满确需续假时，必须提前申请，经主管领导核准后方可续假。

第九条 除了年休假，员工休其他各类假期必须提前向考勤管理员提交休假证明，

由考勤管理员审核后，核定假期后，员工才可申报假。如遇特殊情况无法事先提交的，

于休假结束后两个工作日内提交。未经审核或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休假证明的，一律

按照旷工处理。

第十条员工连续休病假、事假超过二十天的需提供书面申请，经分管公司领导审批

后，提交公司考勤管理员核定后在系统提交休假申请。

第三章 考勤的处理规定

第十一条 员工旷工、迟到、早退时间以人力资源系统考勤记录时间为准。

（一）1 个月内无故迟到、早退 1 次的，或未经主管同意缺勤达 4 小时的，或虚报病

假、加班或出勤行为 1 次的，给予警告处分；

（二）旷工 1 天，或 12 个月内无故迟到、早退累计达 3 次，或虚报病假、加班、

出勤行为达 3 次的，给予记过处分；

（三）12 个月内累计旷工 3 天，或无故迟到、早退累计达 5 次，或虚报病假、加班、

出勤行为达到 5 次的，给予降职（降级）处分；

（四） 连续旷工 5 天及以上，或 12 个月内累计旷工 5 天及以上的，或无故迟到、

早退累计达 15 次，或虚报病假、加班、出勤行为达到 15 次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四章 考勤和休假管理

第十二条 每月考勤周期为当月的 1日至最后一日

第十三条 各部门应加强员工劳动纪律管理，严格按考勤规章制度办事，逐级管

理好员工出勤情况，健全考勤记录。各部门指定专人兼任县公司/部门考勤管理员，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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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本部门员工的考勤管理，每月按时上报员工的考勤情况

第十四条 每月对各部门的考勤情况进行通报，并根据相关规定，对考勤结果进行

处理。

第十五条 经员工同意不安排年休假或者安排职工年休假天数少于国家规定的应

休年休假天数，应当在本年度内对职工法定的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按照其日工资收入

的 300%支付法定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其中包含公司支付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

入。

第十六条 公司安排员工休年休假，但是员工因本人原因且书面提出不休年休假的，

公司可以只支付其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

第十七条 员工年休假管理由各部门负责，部门领导有责任安排部门内员工在年末

休完法定年休假。公司将在每年的年底定期通报各部门员工的休假情况。

第十八条 根据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员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年休假。确因工

作需要不能安排员工年休假或者跨 1 个年度安排年休假的，应征得员工本人同意。

第十九条 员工外出参加培训，外出天数（除来回乘坐交通工具及节假日天数外）

多于参加培训天数的，多出天数作为休年休假天数处理。由各部门考勤管理员按月如实

填报。

第五章 加班和值班

第二十条 因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有权安排员工进行临时加班工作。国家法定节假

日不能离开工作岗位现场的人员可核发加班工资。非国家法定节假日加班的，尽量安排

补休。

第二十一条 员工加班必须提前 5个工作日填写附件 7加班申请单，经部门负责

人审批后执行。未经批准的视为未加班。如有特殊情况，必须在加班后两个工作日内填

写加班申请单，同时提交部门负责人补批手续，否则不视为加班。

第二十二条 加班的员工存在需补休或调休情形者，应事前提出申请，由部门负

责人核准后方可补休或调休（已调休的天数不再计加班工资）。

第二十三条 加班工资按劳动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给予支付。

第二十四条 在法定工作时间以外安排的值夜、夜班和在公休日、法定的节假日

安排的值夜、夜班不视作加班，不支付加班工资，可安排补休或支付值班、夜班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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